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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说明书为帮助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信息以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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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恒安标准传世金升 B 款终身寿险 

 

投保范围  满 30 天-74 周岁 

 

保险期间  终身 

 

交费方式  年交 

 

交费期间  趸交、3 年/5 年/10 年 

 

保险金额 

1.基本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2.有效保险金额 

合同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为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以后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

额为上一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的 1.03 倍。 

 

等待期 

等待期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我们不承担保险责

任的一段期间。合同等待期为 90 日，自合同生效日次日零时起或每一次复效日次日零时起算。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永久完全残疾的，我们不承担

保险责任，我们向您无息返还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合同终止。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永久完全残疾的，我们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在合同履行中发生合同效力中止情形的，则按照条款的约定

执行： 

一、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给付身故保险金，

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为： 

（1）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身故保险金等于以下两者中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2）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身故保险金等于以

下两者中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与身故时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见给付比例表）的乘积。 

（3）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身故保险金等于

以下三者中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所在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 

3、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与身故时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见给付比例表）的乘积。 

二、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合同约定的永久完全残疾，

我们给付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合同终止。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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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被保险人被诊断或鉴定为永久完全残疾时未满 18 周岁，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等于以下两者中

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2）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被诊断或鉴定为永久完全残疾，且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

时已满 18 周岁，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等于以下两者中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与永久完全残疾时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见给

付比例表）的乘积。 

（3）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被诊断或鉴定为永久完全残疾，且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

疾时已满 18 周岁，永久完全残疾保险金等于以下三者中的金额较大者： 

1、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所在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 

3、被保险人永久完全残疾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与永久完全残疾时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见给

付比例表）的乘积。 

给付比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永久完全残疾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 周岁 160% 

42-61 周岁 140% 

62 周岁及以上 120%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者永久完全残疾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

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若因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者永久完全残疾的，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 年

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或被保险人退还合同终止时的现

金价值。 

若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者永久完全残疾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

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 

1.犹豫期及犹豫期内享有的权利 

合同生效后，自您收到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您享有 15 日的犹豫期，您可在此期间内要

求解除合同。自您向我们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

任。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交的全部保险费，但将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工本费。 

2.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处理 

犹豫期过后，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您要求解除合同的，合同自我们收到您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

时终止。我们计算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当日的合同现金价值，并在 10 日内向您返还该现金价值。您在犹

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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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价值是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

金额。每一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具体数额请见“现金价值表”，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

询。若您欠交某保单年度的保险费，则该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为您已交最后一期保险费所对应的保单年度

末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权益 

犹豫期过后，您可以享受下述现金价值权益。 

1.保单贷款 

在合同有效期内，且合同具有现金价值时，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贷款，但应取得被保险人的书

面同意。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您向我们申请贷款时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有附加合同，则包括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具体额度需经我们审批，并且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当您

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各项欠款之和等于或大于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有附加合同，

则包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数额时，合同效力即行中止。 

2.减少保额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申请减少保额，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和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均需符合

您申请时我们的规定限额，且同一保单年度内您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合同生效时基

本保险金额的 20%。您办理减少保额后，我们按照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退还所减

少的基本保险金额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但将先行扣除您的各项欠款。若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当年度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减少。 

办理减少保额后，您已交付的保险费数额按减少保额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年交保险

费和所在的保单年度数（如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度数）的乘积计算。 

办理减少保额后，如果您仍应交付续期保险费，则以后应交付的各期保险费数额也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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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利益演示 

张先生，40 岁，事业有成，选择了恒安标准传世金升 B 款终身寿险，年交保费 100,000 元，共交费 3

年，基本保险金额 273,480 元。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可以享受如下保险利益： 

单位：元 

保单年

度末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年交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有效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永久

完全残疾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273,480  160,000  53,520  

2  42  100,000  200,000  281,684  280,000  142,730  

3  43  100,000  300,000  290,135  420,000  275,200  

4  44  0  300,000  298,839  420,000  288,640  

5  45  0  300,000  307,804  420,000  302,750  

6  46  0  300,000  317,038  420,000  317,580  

7  47  0  300,000  326,549  420,000  333,160  

8  48  0  300,000  336,346  420,000  342,870  

9  49  0  300,000  346,436  420,000  352,880  

10  50  0  300,000  356,829  420,000  363,210  

15  55  0  300,000  413,663  420,270  420,270  

20  60  0  300,000  479,549  487,200  487,200  

25  65  0  300,000  555,929  564,800  564,800  

30  70  0  300,000  644,474  654,740  654,740  

35  75  0  300,000  747,121  759,010  759,010  

40  80  0  300,000  866,119  879,870  879,870  

45  85  0  300,000  1,004,069  1,019,950  1,019,950  

50  90  0  300,000  1,163,991  1,182,280  1,182,280  

55  95  0  300,000  1,349,384  1,370,370  1,370,370  

60  100  0  300,000  1,564,306  1,588,220  1,588,220  

65  105  0  300,000  1,813,460  1,840,460  1,840,460  

66  106  0  300,000  1,867,864  1,867,864  1,867,860  

特别提示 

1.利益演示表中展示数据均四舍五入精确到元。 


